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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 

建議由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國發行短期融資券 

 
 

於二零一二年十月二十六日，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一家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

司，其股份於深圳交易所上市) 董事會決議通過建議於中國發行最高本金總額為人民幣

700,000,000 元，自發行之日起為期一年之短期融資券。 

 

發行人現時有意將發行短期融資券所得之淨額收益主要用作其一般營運資金。 

 

 

此自願性公告乃按上市規則第 13.09(1)條發出。 

 

於二零一二年十月二十六日，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一家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

司，其股份於深圳交易所上市) 董事會決議通過建議於中國發行最高本金總額為人民幣

700,000,000 元，自發行之日起為期一年之短期融資券。 

 

建議發行的短期融資券之主要條款如下： 

 
發行人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最高本金總額 人民幣 700,000,000 元 
 

發行地 中國 
 

期限 自發行日起計一年 
 

  
利率 參考於認購申請期完結時銀行間債券市場之狀況，透過簿記建檔方



 
式而釐定 
 

 

短期融資券將只發售予中國銀行間債券市場之境內機構投資者 (根據中國法律及法規不得參

與該發售者除外)。短期融資券之建議發行將由興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由中國人民銀行

批准之合資格金融機構) 安排及全數包銷。發行人現時有意將發行短期融資券所得之淨額收

益主要用作其一般營運資金。 

 

短期融資券之建議發行須 (i) 經發行人之股東於即將召開之臨時股東大會上批准；(ii) 經中

國銀行間市場交易商協會批准；及 (iii) 於中國銀行間市場交易商協會完成相關註冊程序後方

可施行。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辭彙具備以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於香港聯交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發行人」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一家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

司，其股份於深圳交易所上市 

 

「上市規則」  

 

香港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銀行間市場交易

商協會」  

 

中國銀行間市場交易商協會，一家監察中國場外交易金融市場發展

的自律性組織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不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深圳交易所」 

 

位於中國深圳之深圳證券交易所 

 

「香港聯交所」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兼公司秘書 
洪麗娟 

 
中國廈門，二零一二年十月二十六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林開標先生、繆魯萍女士、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洪麗娟女士；

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生、傅承景先生及柯東先生；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

劉峰先生、真虹先生及許宏全先生。 

 

* 僅供識別 


